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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

大集团”或“公司”）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5.641598 股的比例

实施，共计转增产生 368,874.67 万股股份（最终转增的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653,847.84 万股增至 1,022,722.50 万股。前述转增股份不向原股东分配，其中，

70,000 万股由重整投资人受让，并提供 70,000 万元用于支付重整费用、清偿债

务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剩余约 298,874.67 万股用于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债

务。 

 由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同于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 4.3.2 条的规定，调整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根据

调整后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后，公司股票除权参考价格为 1.42 元/股。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2019 年 9 月 5 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北京冀东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2019 年 12 月 9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日，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案”）和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

权益调整方案。同日，法院作出（2019）冀 02 破 2 号之十五《民事裁定书》，裁

定批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

公司重整程序。重整计划对公司本次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作出了相关

规定。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法院作出的（2019）冀 02 破 2 号之

十五《民事裁定书》，本次重整以公司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5.641598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产生 368,874.67 万股股份

（最终转增的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

的数量为准）。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653,847.84 万股增至 1,022,722.50 万股。

前述转增股份不向原股东分配，其中，70,000 万股由重整投资人受让，并提供

70,000万元用于支付重整费用、清偿债务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剩余约 298,874.67

万股用于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债务。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12 月 27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转增股本上市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四、除权相关事项 

根据公司 2019 年 12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

项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5），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第 4.3.2 条的规定，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进行了调整。由于公司股价处于持

续变动之中，公司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分为三种情况进行了讨论。 

鉴于庞大集团除权除息日的前收盘价格为 1.46 元/股，高于 1 元/股，但不高

于 5.98 元/股，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转增股份由重整投资人

认购的价格×转增股份由重整投资人认购导致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转增股

份由重整投资人认购导致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不涉及现金红利、股票红利及配股，公式中现金红利为 0；重整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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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部分的价格为 1 元/股，转增股份由重整投资人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70,000 万

股，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653,847.84 万股，相应的转增股份由重整投资人认购导致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70,000/653,847.84。因此，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格为 1.42 元/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中的财务顾问，为公司调整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事项出具了专项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的专项意见》）。 

重整投资人中意向控股股东深圳市深商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元维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民运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我公司自受让庞大集团资本公积转增股票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向关联方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他投资人石家庄国控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市守拙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佰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巅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石爱华、武雪元、肖汉桥已承诺：我公司/本人自受让庞大集团

资本公积转增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根据重整计划及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

将直接登记至公司管理人开立的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

专用账户（以下简称“管理人证券账户”）。后续，法院将根据公司及/或管理人

的申请将登记至管理人证券账户的股票另行划扣至相关债权人或重整投资人指

定的证券账户。 

六、股本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期转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A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 0 

A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538,478,402 3,688,746,668 10,227,225,070 

总股本 6,538,478,402 3,688,746,668 10,227,225,070 

七、停复牌安排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的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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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司股票停牌 1 个交易日,并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复牌。

公司将根据重整计划尽快完成转增股票的登记工作。公司管理人也将根据重整计

划执行情况及时向法院提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监督报告，并申请法院裁定确认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八、风险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仍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如

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 条第一

款第十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重整工作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有关咨询方法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 3 号庞大双龙四楼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3010230 

传    真：010-53010226 

邮政编码：650214 

联 系 人：杨金艳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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